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財政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fb.sz.gov.cn/xwzx/tzgg/content/post_11249574.html)

附錄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转发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深财法〔 2024〕 14 號

前海管理局、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税务局、国家税务总局深

圳市宝安区税务局：

现將《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24〕 13 號）转发给你们，並提出以下意见，请一並贯彻执行。

一、加强工作协同配合。前海合作区财税部门要积极发挥职能作用，强化责任担当，加

强与行业行政主管机关的协同，建立联合工作组，製定工作方案，加强统筹协调，合力推动前

海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地落实。

二、细化政策落实措施。加强具体政策落实措施研究，製定实质性运营公告，製定政策

操作指引，製定优惠政策宣传解读方案，加强业务培训，確保企业及时享受政策优惠。税务部

门要强化纳税辅导，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和满意度。

三、加强风险防范管理。製定风险防范措施或预案，加强事前事中事后管理，严格按照

优惠目录执行政策，加强对实质性运营企业规范管理，建立实质性运营联合核查工作机製，对

违法违规、虚假申报等行为严肃查处，按照有关规定处理。政策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本级

无法处置的要及时向上级报告。

四、及时进行总结评估。及时总结评估政策实施情况，于每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结

束后， 30 个工作日內向市财政局、深圳市税务局书麵报送政策运行及评估情况报告。

特此通知。

附件：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 2024〕 13 號）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2024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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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

财税〔2024〕13 号

深圳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

根据国务院有关批复精神，现就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

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将《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延续深圳前海深港现代

服务业合作区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2021〕

30 号）规定的税收政策，扩展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全域。

二、本通知所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全域，按照

国务院 2023 年 12 月批复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

体发展规划》执行。

三、本通知执行期限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24 年 3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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